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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8-020 

债券代码：136236          债券简称：16 复药 01 

债券代码：143020          债券简称：17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禅城医院”）约 21.43%

股权 

●投资金额：人民币 74,999.344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投资概述 

2018年 2月 12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投资”）与禅

城医院自然人股东谢大志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复星医院投资拟以人民币

74,999.3440 万元受让谢大志先生持有的禅城医院约 21.43%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复星医院投资将合计持有禅城医院约 85.43%股权。 

本次交易对价参考国内重资产类医疗机构的估值水平，经双方协商确定为人民

币 74,999.3440 万元，相当于禅城医院 2016 年度净利润的约 20倍。 

复星医院投资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

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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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谢大志先生，中国国籍。截至本公告日，谢大志先生持有禅城医院约 22.02%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谢大志先生仍将持有禅城医院约 0.59%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谢大志先生任禅城医院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三、禅城医院的基本情况 

禅城医院注册地为广东省佛山市,成立于 2013 年，法定代表人为张新民先生；

禅城医院系营利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及 JCI 国际认证医院，核定床位数 1,200 张；

禅城医院前身为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禅城医院主要从事综合医院（凭有效的《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经营）经营，医疗卫生行业及其相关领域（医疗保健业、医疗

教育业）的投资，提供医院管理咨询（经纪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截至

本公告日，禅城医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复星医院投资持有禅城

医院 64%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禅

城医院的总资产约为人民币 135,946万元，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 96,659 万元，负

债总额约为人民币 39,287万元；2016年度，禅城医院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117,411

万元，净利润约人民币 17,60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人民币 15,511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根据禅城医院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2017 年 9月 30日，禅城医院的总

资产约为人民币 151,744 万元，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 105,660 万元，负债总额约

为人民币 46,084万元；2017年 1至 9月，禅城医院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101,680

万元，净利润约人民币 16,50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人民币 14,724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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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后，禅城医院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注册资本对应出资额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对应出资额 持股比例 

复星医院投资 32,000,000 64.00% 42,714,192 85.43% 

谢大志 11,009,888 22.02% 295,696 0.59% 

陈海山等 

4名自然人股东 
6,990,112 13.98% 6,990,112 13.98% 

合计： 50,000,000 100% 50,000,000 100%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复星医院投资以人民币 74,999.3440 万元为对价，受让谢大志先生持有的禅

城医院约 21.43%股权（即标的股权）。 

2、支付安排 

复星医院投资根据约定，于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满足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3、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 

（1）《股权转让协议》经合法有效签署； 

（2）禅城医院股东会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股权转让及公司章程修订等议

案； 

（3）禅城医院相应股权已依法登记在复星医院投资名下，且禅城医院完成本次

交易所需办理的必要变更或备案登记手续。 

4、标的股权的权益享受 

禅城医院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的所有者权益及之后所产生损益，由复星医院

投资在股权受让后按相应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5、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经协议双方签署后生效。 

6、争议解决 

因《股权转让协议》或其履行而可能发生的争议，经友好协商仍未达成一致意

见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禅城医院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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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复星医院投资持有禅城医院的股权比例将由 64%增至约

85.43%，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禅城医院的股权结构、推动本集团（即本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单位，下同）内部资源整合，强化本集团医疗服务产业在华南地区的布局。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